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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1/2021_2022_09_E5_B9_B4

_E8_B5_84_E4_BA_c47_631315.htm 依照我国《物权法》第2条

第3款的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

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

物权”。物权的特征主要包括： 1．物权的客体是特定的物

。《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

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可

见，物权的客体主要指特定的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物权的客体必须是特定物，所谓特定物是指具有单独

的特征、不能以其他物代替的物，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

，集合物不能作为物权的客体。二是物权的客体主要是动产

和不动产，即物权的客体主要是有体物。在现代社会，许多

权利也进入了交易领域，物权的客体也有了扩张，扩及至财

产权利。财产权利作为物权的客体，主要体现在担保物权中

。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抵押权、地役权的客体，

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可以是权利质权的客体。 2．

物权是支配权。物权是权利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所谓“直接

支配”，一方面，权利人对于物的控制状态，即权利人对物

存在实际的管领和控制，表现为自己或者他人按照权利人的

意思对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能够将自己的意志

体现在对物的控制和权力行使方面；另一方面，物权人对物

可以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支配，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意，也

可以在无须他人的意思和行为介入的情况下，直接支配其物

并实现其权利。 3．物权是排他的权利。物权的排他性，一



方面，是指物权的对世效力，物权的权利人是特定的，而义

务人是不特定的，即物权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对物权人的

权利负有不得侵害和妨害的义务，物权人的权利可以对抗一

切不特定的债务人，任何义务人侵害物权时，物权人可以行

使物上请求权，以排除他人的侵害并恢复物权应有的圆满支

配状态；另一方面，物权的排他性是指同一物之上不得同时

成立两个内容不相容的物权，如果两个内容不相容的物权同

时并存，那么顺位在先的物权人的物权优先于顺位在后的物

权人的物权，例如，同一不动产重复抵押的，先登记取得抵

押权的权利人具有优先于其他抵押权人实现并获得清偿的效

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